
项目采购需求
特别说明：本章标注“★”号的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要求，供应商需提供承诺或证明材料；任意一项不响应的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一、项目概况

为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推动PPP项目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PPP项目管理水平，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面向社会择优选定第三方咨询机构，开展2026年16个PPP项目绩效评价咨询服务工作。

1.项目编号：HBJZ-ZC-2026-0304
2.项目名称：2026年PPP项目运营期咨询服务
3.采购预算：160万元

4.合同履行期限：相应服务内容需在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注：资产评估工作需满足项目移交要求，需在2026年6月1日前完成）。

5.采购内容：

	包号
	采购标的
	最高限价
	备注

	1包
	杨泗港快速通道青菱段（八坦立交－芦湾湖立交西）综合管廊工程等4个PPP项目绩效评价咨询服务
	36万元
	1.本项目共分为4个项目包。供应商可对本次采购所需各包进行选择性投标，也可同时投多个项目包，供应商最多可同时投3个项目包，且须分别编制投标文件、分别报价；评标时将以包为单位进行独立评标，分别确定成交供应商；供应商最多只能中3个包中的其中1个包，如该供应商在多个包的综合排序均为第一，则按包号顺序确定成交供应商，且后续包号不再参与成交候选人排序。
2.供应商报价大于最高限价的，其投标无效。

	2包
	青山示范区海绵城市（南干渠片区）等3个PPP项目绩效评价咨询服务
	47万元
	

	3包
	仙女山路（墨水湖北路－四新南路）工程等5个PPP项目绩效评价咨询服务
	42万元
	

	4包
	沿河大道（硚口路—三环线）工程等4个PPP项目绩效评价咨询服务
	35万元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为16个PPP项目提供绩效评价咨询服务，并出具相应成果，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包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亿元）
	项目类型
	所需企业资质
	2026年绩效评价内容

	
	
	
	
	
	
	完善建设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完善运营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建设期绩效评价
	运营期绩效评价
	运维费用审核报告
	中修论证

	1
	1包
	杨泗港快速通道青菱段（八坦立交－芦湾湖立交西）综合管廊工程
	8.6
	管廊
	
	0
	0
	0
	1
	0
	0

	2
	
	琴台大道（三环线－二环线）工程
	8.71
	管廊
	
	0
	0
	0
	1
	1
	0

	3
	
	江南中心绿道武九线综合管廊工程
	46.79
	管廊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0
	0
	0
	2
	2
	1

	4
	
	和平大道南延（中山路－张之洞路）工程
	26.21
	隧道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0
	0
	0
	1
	1
	0

	5
	2包
	青山示范区海绵城市（南干渠片区）
	12.23
	海绵城市
	
	0
	1
	0
	2
	2
	0

	6
	
	武昌生态文化长廊工程（友谊大道－建设十路）PPP项目
	14.6
	生态长廊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0
	0
	0
	1
	1
	0

	7
	
	轨道交通12号线
	214.66
	地铁
	
	1
	0
	1
	0
	0
	0

	8
	3包
	仙女山路（墨水湖北路－四新南路）工程
	13.26
	桥梁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0
	0
	0
	1
	1
	1

	9
	
	江汉六桥汉阳岸接线（汉阳大道－龙阳湖北路）工程
	8.26
	桥梁
	
	0
	0
	0
	2
	2
	1

	10
	
	江汉七桥（解放大道－汉阳大道）工程
	21.72
	桥梁
	
	0
	0
	0
	1
	1
	0

	11
	
	古田一路北段（长云路－金银湖南街）工程
	16.66
	桥梁
	
	1
	1
	1
	0
	0
	0

	12
	
	杨泗港快速通道青菱段（八坦立交-丁字桥路）工程
	49.3
	桥梁
	
	0
	0
	0
	2
	2
	0

	13
	4包
	沿河大道（硚口路—三环线）工程
	5.03
	道路
	
	0
	0
	0
	1
	1
	1

	14
	
	烽火路（八坦路－滨河路）工程
	5.15
	道路
	
	0
	0
	0
	1
	1
	1

	15
	
	黄家湖大道跨三环通道（滨河路－洪山江夏交界处）工程
	2.34
	道路（含桥梁）
	
	0
	0
	0
	1
	1
	1

	16
	
	新武金堤路南北段（三环线－洪山江夏交界处、江国路-武泰闸）工程
	37.21
	道路
	
	0
	0
	2
	1
	1
	1

	合计
	490.8
	
	
	2 
	2 
	4 
	18 
	17 
	7 

	备注：本项目包1、包2、包3中的运维费用报告依据PPP项目合同约定成本认定方式，需供应商具备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且报告需上传至省财政部门官网。


（二）服务要求
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制定

本次所涉及PPP项目均进入执行阶段，供应商应根据项目实施方案、PPP项目合同、行业规范标准、政策文件、现场调查等为依据，调整细化PPP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合理设定年度绩效目标（根据总体绩效目标和项目实际确定的具体年度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其目标及指标体系应当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能客观、公正、全面地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经项目实施机构和项目公司（社会资本）协商确定，经财政部门及相关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主要包含如下工作内容：

（1）建设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制定（细化）：进场调研、梳理项目情况。供应商需组建专业的项目团队，并根据自身的专业绩效评价流程体系，就项目进行实地调研，收集与项目绩效评价的相关资料，完善调整项目指标体系。

（2）运营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制定（细化）：进场调研、梳理项目情况。组建专业的项目团队，并根据自身的专业绩效评价流程体系，就项目进行实地调研，收集与项目绩效评价的相关资料，完善调整项目指标体系。

（3）初稿完成后，开展专家评审论证，并进行相应修改、调整，经实施机构和项目公司协商一致，配合实施机构完成报批报审工作。

2.绩效评价工作

2.1建设期绩效评价工作

（1）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及编制资料清单。根据相关要求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编制项目所需资料清单，要求项目公司按资料清单提供，并就资料进行整理与审核。

（2）资料核查。对项目公司提交的资料进行对比与审核，对全部合同、报告，协议，章程、办法、公司财务资料等相关材料进行研究、审核（需确认项目公司资料真实性）同时，就核查过程中的疑问要求项目公司予以答复并完善资料清单。

（3）★现场实地考核。对现场进行实地踏勘，对全部子项或标段进行实地考察，并编制内部工作日志和报告。评价过程应进行影像记录，确保绩效评价工作的公平公正、客观真实、可追溯。（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

（4）编制建设期绩效评价报告。建设期绩效评价是对项目公司开展项目管理工作的监督和管理，项目建设完成进入运营期前，应结合项目竣工验收开展绩效评价，分期建设的项目应结合各期子项目竣工验收分别开展评价。评价重点包括：工程设计、投资成本、项目融资、工程进度、施工质量、项目风险及采购等内容。供应商应结合现场踏勘和资料审核结果，对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打分，对每项指标打分情况进行说明，并依据充分、真实完整、数据准确、客观公正地编制《建设期绩效评价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项目基本情况、绩效评价工作情况、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相关建议等。

（5）现场工作会。配合实施机构组织开展现场实地绩效评价工作会，如邀请专家（绩效管理、工程技术、财务、行业、法律等专业）评审建设期绩效评价报告，会后按要求修改报告等，最终绩效评价报告应当通过实施机构及市财政局、行业主管部门的评审或认可。

（6）核查各项目资料备案、审核手续是否完备。

（7）审查各项目运营管理资料要件是否齐全。

2.2运营期绩效评价具体工作

（1）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及编制资料清单：根据相关要求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编制项目所需资料清单，要求项目公司按资料清单提供，并就资料进行整理与审核。

（2）资料核查。对项目公司提交的资料进行对比与审核，对全部合同、报告，协议，章程、办法、公司财务资料、运维管理资料等相关材料进行研究、审核（需确认项目公司资料真实性，并编制资料核准书面说明）同时，就核查过程中的疑问要求项目公司予以答复并完善资料清单。

（3）★现场实地考核。对现场进行实地踏勘，对全部子项或标段进行实地考察，并编制内部工作日志和报告。评价过程应进行影像记录，确保绩效评价工作的公平公正、客观真实、可追溯。（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

（4）编制运营期绩效评价报告。运营期绩效评价包括：日常绩效监控、年度绩效评价和临时评价，与按效付费、落实整改、绩效再评价直接挂钩。重点考评项目运营、项目维护、成本效益、安全保障、经济影响、生态影响、社会影响、可持续性、满意度、组织管理、财务管理、制度管理、档案管理、信息公开等内容。供应商应结合现场踏勘和资料审核结果，对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打分，对每项指标打分情况进行说明，并依据充分、真实完整、数据准确、客观公正地编制《运营期绩效评价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项目基本情况、绩效评价工作情况、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相关建议等。

（5）现场工作会。配合实施机构组织开展现场实地绩效评价工作会，如邀请专家（绩效管理、工程技术、财务、行业、法律等专业）评审运营期绩效评价报告，会后按要求修改报告等，最终绩效评价报告应当通过实施机构及市财政局、行业主管部门的评审或认可。

（6）核查各项目资料备案、审核手续是否完备。

（7）审查各项目运营管理资料是否满足现阶段运营管理需要，如运维手册、运维制度、运维方案等。

2.3资料归档备案

供应商应将绩效评价过程中收集的全部有效资料，主要包括绩效评价工作方案、专家论证意见和建议、实地调研和座谈会记录、调查问卷、绩效评价报告、结果反馈资料等一并归档。

3.运维费用审核报告

（1）供应商负责根据PPP项目合同约定、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等审核相应评价区间的运维费用（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需同时审核收入），并按政策法律法规、相关行业标准等要求真实完整、数据准确、客观公正地编制《运维费用审核报告》。

（2）协助实施机构审核项目可用性付费，明确项目是否触发调价机制。

各项目运维费用审核方式依据PPP项合同约定确定，上述3、4、6、8号项目对应供应商须具备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4.中修论证
（1）根据项目检测报告、标准规范等审核项目公司提交的中修方案等资料，并编制项目中修论证报告，论证项目是否需要中修、方案是否可行，论证报告提交专家评审及有关部门审核后，由甲方验收确认。

（2）若项目需开展中修的，配合实施机构或指定单位开展项目中修工作，全过程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

（三）其他要求

1.供应商在接受、完成采购人的委托工作过程中，应建立严格的内部质量控制体系，确保咨询成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全部资料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所有会议内容、商务文件、技术文件、协议、议案和资料。
2.绩效评价咨询服务过程中，供应商项目团队将接触到公司内部财务资料、项目股东重要信息、股东会董事会重要决议、决策会议资料、政府审批资料、政府会议纪要等重要内部文件，项目团队人员需有保密工作能力。
3.技术支持，具体咨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全程工作计划、进行内外部资料收集及调研访谈，对项目展开全面的尽职调查、对涉及的关键数据进行分析论证等。

4.要求针对不同工作内容进一步明确分项工作内容、组织实施计划、人员安排、质量和进度保障措施、后期跟踪服务措施等，方案编制应完整详实、重点和难点进行分析到位，能够针对本项目要求而细化制定，贴合项目实际。

5.按国办函〔2025〕84号、鄂财金发〔2026〕6号文件要求，2包中青山示范区海绵城市（南干渠片区）项目首批71个子项将在2026年进行移交需完成资产评估工作，以及该项目指标体系要求需提供每月水环境质量检测报告（12次），具体工作内容为：

5.1资产评估报告：

（1）根据《关于印发〈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资〔2024〕10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调查，收集相关资料并进行核查验证、分析整理。清理项目资产，登记造册，明确各项目子项资产价值，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要求编制资产评估计划、进行评估现场调查、收集整理评估资料、评定价值形成结论、编制出具评估报告、整理归集评估档案。出具成果符合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政策要求。

（2）其他专业服务：根据国办函〔2025〕84号、鄂财金发〔2026〕6号等文件要求，提供项目移交所需的专业服务与技术支持（如登记入账等）。

5.2每月水环境质量检测报告（12次）：

（1）一号明渠水环境质量考核（检测CODcr、NH3-N、TP、TN四项指标的达标率）。

（2）WTS区域出水口水环境质量考核（检测SS去除率）。

（3）WTS区域景观水体水环境质量考核（检测CODcr、NH3-N、TP、TN、粪大肠菌群五项指标的达标率）。

如供应商不具备上述1、2要求的财政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证明材料及水环境质量检测能力（资质）可将此部分内容分包给具备相应资产评估、检测能力（资质）的单位实施。
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1.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5〕84号）；
2.省财政厅等八部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和运营的通知》（鄂财金发〔2026〕6号）；
3.《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合同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金〔2014〕156号）；
4.《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PPP项目监督管理的通知》（武财评〔2023〕138号）；
5.《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绩效管理操作指引》（财金〔2020〕13号）；
6.《关于进一步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规范发展、阳光运行的通知》（财金〔2022〕119号）；
7.《财政部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财金〔2019〕10号）。
四、商务要求

	人员要求
	1.项目负责人宜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副教授、副研究馆员、副研究员及以上)，其中包1、2、3项目负责人应具有注册会计师证书，且注册在供应商本单位。
2.本项目项目团队成员（不含项目负责人）宜具有工程咨询能力、财务分析能力、法律分析能力。

3.供应商需承诺项目组相关人员（含项目负责人或项目协调负责人）接到采购人现场通知后及时到现场，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到场，每次处以本项目咨询合同金额相应的承诺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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